峨边府办函〔2023〕9号
峨边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峨边彝族自治县2023年农村妇女

宫颈癌和乳腺癌免费筛查项目实施方案的

通  知
各乡镇、县级相关部门：
《峨边彝族自治县2023年农村妇女宫颈癌和乳腺癌免费筛查项目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峨边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3月27日
峨边彝族自治县2023年农村妇女

宫颈癌和乳腺癌免费筛查项目实施方案
为确保我县2023年农村妇女宫颈癌和乳腺癌（以下简称“两癌”）免费筛查项目顺利实施，提高农村适龄妇女宫颈癌和乳腺癌的早诊早治率，提高广大农村妇女健康水平，逐步建立党委政府领导、部门合作、行业支持、社会参与的妇女“两癌”防治模式和协作机制，实现省市下达我县农村妇女“两癌”免费筛查工作任务。结合具体情况，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一）主要任务。

建立“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协调工作机制，宣传动员，提高农村妇女“两癌”防治知识知晓率。加强培训，提高技术人员培训覆盖率，免费为35-64岁的农村妇女进行宫颈癌筛查和乳腺癌筛查，提高农村妇女“两癌”早诊早治率，降低死亡率。
（二）年度任务。

1.2023年，全县农村妇女免费筛查宫颈癌2900名；乳腺癌筛查2900名（各乡镇工作指标附后）。

2.可疑病例随访率达95%以上。

3.结案妇女“两癌”信息录入率100%。

二、实施单位

县卫健局、县财政局、县妇联、各乡镇。
三、实施对象

全县35-64岁的农村妇女。

项目主管部门

由县卫健局负总责，县人民医院负责“两癌”检查、健康咨询、个案登记、信息录入、结果反馈、随访、治疗服务；县妇幼保健院、乡镇卫生院协助实施；县妇幼保健院负责信息管理、项目总结、进展报告。

五、项目实施时间与单位

（一）项目实施时间：2023年1月-9月。
（二）项目实施范围：覆盖全县13个乡镇。
六、项目实施内容

（一）宫颈癌筛查

1.妇科检查。包括盆腔检查及阴道分泌物湿片显微镜检查/革兰染色检查。

2.宫颈癌初筛，包括以下检查方法。

（1）宫颈细胞学检查。包括取材、涂片、固定以及采用TBS描述性报告对宫颈细胞进行评价。

（2）阴道镜检查。宫颈细胞学检查结果异常/可疑者以及肉眼检查异常者进行阴道镜检查。

（3）组织病理学检查。对阴道镜检查结果异常/可疑者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查。

（二）乳腺癌筛查

1.乳腺体检和乳腺彩超检查。对接受检查的所有妇女进行乳腺视诊、触诊和乳腺彩超检查，乳腺彩超检查结果采用乳腺影像分级评估报告系统（以下简称BI-RADS分级评估报告系统）。

2.乳腺X线检查。对乳腺彩超检查BI-RADS分级0级以及3级者，进行乳腺X线检查，乳腺X线检查结果采用BI-RADS分级评估报告系统。

3.组织病理检查。对乳腺彩超检查BI-RADS分级4级和5级、X线检查BI-RADS分级4级和5级者应当直接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查（简称活检）。

4.对乳腺X线检查0级和3级者应当由副高以上专科医生综合评估后进行随访或活检或其他进一步检查。

（三）检查异常/可疑病例随访管理

项目执行单位随访人员要对农村妇女宫颈癌和乳腺癌筛查异常/可疑病例进行追踪随访，督促尽早接受进一步诊治，并及时记录病例相关情况。

（四）人员培训

1.管理人员培训内容：项目实施方案、管理制度和要求、财务管理、项目监督、质量控制、信息收集和上报等。

2.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内容：宫颈癌相关专业知识（流行病学、临床检查方法和规范及诊断标准等），乳腺癌的相关专业知识（流行病学、临床检查方法、组织病理学检查方法和标准以及相关治疗知识等）

　 （五）社会宣传
1.利用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农村妇女“两癌”筛查项目相关政策和妇女健康知识宣传，扩大农村妇女“两癌”筛查项目的社会影响力，帮助广大妇女树立健康文明理念，培养良好的生活方式。

2.医务人员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应当积极主动地向接受检查妇女传播“两癌”防治核心信息，普及健康知识。为有需求的妇女提供咨询服务。

　 （六）检查费用和管理
　  农村妇女“两癌”筛查经费由中央、省级、县财政按目标检查人数给予补助，宫颈癌筛查人均经费49元、乳腺癌筛查人均经费79元，其经费构成为中央资金占80%，省级和县级资金各占10%。县妇幼保健院负责辖区项目资金管理，专项补助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挤占和挪用专项资金，确保项目资金合法合规使用。

七、实施流程

初筛机构（县人民医院）采集病史、收集临床检查及辅助检查结果，提出医学建议，进行分类指导。对未发现异常情况者，提出定期筛查建议及预防保健指导；对筛查发现异常/可疑者，应当进行追踪随访，并提出进一步检查、诊断或转诊的建议；对筛查发现疾病并已明确诊断者，提出治疗或转诊的建议。在转诊时应当提供转诊对象的基本信息及相关检查资料，填写转诊单。初筛机构获得接诊机构反馈的结果后，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通知检查对象，督促异常/可疑病例进一步检查及治疗，并在3个月内对其进行随访。

八、加强信息收集和管理
　　县妇幼保健院要指定专人负责信息管理工作，并按照《国家卫生计生委妇幼司关于印发农村妇女两癌筛查项目管理方案（2015年版）的通知》（国卫妇幼妇卫便函〔2015〕71号）有关要求进行项目信息收集、管理和报送；县人民医院每月25日前向县妇幼保健院报送项目信息。

九、质量控制
县卫健局负责做好项目质量控制工作；医疗机构外送检测的，医疗机构为质量控制责任主体，要加强对外送检测机构的遴选，及时向县卫健局报备，组织开展质量控制，确保检测的质量和安全，外送检测机构同时应接受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质量控制。项目实行动态管理，对于发现不符合要求的检测试剂、平台和机构，应及时调整。根据卫生部制定的关于农村妇女“两癌”筛查项目技术规范，定期对县人民医院的“两癌”筛查进行质控，随机抽取20份各类表册，错漏项小于5%。对筛查质量进行通报并提出改进措施。

十、保障措施

开展“两癌”筛查是一项惠及农村妇女的民生工程。为确保“两癌”筛查工作的顺利实施，县政府建立适龄妇女“两癌”免费筛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县政府分管领导为联席会议召集人，成员单位由县政府办、县妇联（县妇儿工委办）、县卫健局、县财政局等成员单位分管领导组成，负责全县适龄妇女“两癌”免费筛查工作的组织、协调、推进和指导工作。各成员单位要确定具体分管领导和职能科室，落实工作职责。

1.县卫健局负责建立完善联席会议制度，按照相关要求组织相关部门对“两癌”筛查工作进展情况进行督查，定期组织召开“两癌”筛查工作例会，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督导和评估，对项目资金运转和实施情况、质量控制及效果进行督导和评估，发现问题及时协调解决，保证此项工作顺利进行。

2.县妇联履行县妇儿工委办公室职责，负责宣传相关政策，组织发动目标人群参与“两癌”筛查。

3.县财政局负责协调落实全县“两癌”筛查工作经费，加强资金监管，确保专款专用，并落实宣传动员、督导、培训、质量控制和评估考核等工作配套经费，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4.县卫健局负责项目组织协调工作，贯彻“两癌”筛查项目实施方案，确认实施机构的技术资质，组织开展经费督查、监督项目进展情况，确保按量、按期、按质完成项目工作任务。县人民医院负责项目实施工作，县妇幼保健院、各乡镇卫生院配合，村卫生室负责动员宣传、健康关怀、健康指导和引导工作。

5.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两癌”筛查免费项目工作目标人群的宣传发动和人员组织，确保完成检查任务。

十一、项目督导

县卫健局每季度组织1次定期检查，覆盖所辖乡镇，督导内容包括项目实施、项目推进完成情况、目标人群覆盖情况等。

附件：2023年各乡镇农村妇女“两癌”免费筛查工作任务

附件：
2023年各乡镇农村妇女“两癌”免费筛查工作任务
	单 位
	目标任务数（人）
	责任单位

	 沙坪镇
	700（共和100，红花100）
	沙坪镇人民政府

	新林镇
	350
	新林镇人民政府

	大堡镇
	300
	大堡镇人民政府

	黑竹沟
	200
	黑竹沟镇人民政府

	毛坪镇
	200
	毛坪镇人民政府

	五渡镇
	350
	五渡镇人民政府

	红旗镇
	100
	红旗镇人民政府

	宜坪乡
	100
	宜坪乡人民政府

	勒乌乡
	100
	勒乌乡人民政府

	金岩乡
	180
	金岩乡人民政府

	新场乡
	120
	新场乡人民政府

	杨河乡
	80
	杨河乡人民政府

	平等乡
	120
	平等乡人民政府

	合计
	2900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
 峨边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3月2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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